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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歷經全球資訊科技產業嚴重衰退，再加上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及臺灣遭受

「桃芝」、「納莉」等暴風豪雨的侵襲，失業率自 89 年 2.99%大幅上升至 4.57%，91 年再攀

升至 5.17%；其後，在政府推動各項促進經濟發展及就業措施下，失業率逐漸回降。 

二、97 年下半年發生美國金融風暴擴大蔓延引發之全球金融海嘯，致 98 年失業率上升為 5.85%，

政府分別從勞動供給面及需求面雙向著手，陸續推出「97-98 年短期促進就業措施」、「98-

101 年促進就業方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以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計畫」（4 年 5,000 億）等相關促進就業措施。在各項政策的帶動下，失業率已逐漸下滑，99

年、100 年平均分別為 5.21%、4.39%。101 年 8 月失業率為 4.40%，較上年同月下降 0.05 個百

分點，顯示整體就業市場尚呈穩定。但是鑒於全球經濟成長疲弱，國內出口、投資及消費表

現均不如預期，經濟景氣維持低緩局面，本院經建會將持續密切注意就業情勢變化，積極因

應可能面臨之失業問題。 

三、此外，政府刻正積極規劃如何加強吸引臺商回臺投資，促進我國經濟成長與產業長期發展，使

產業達到穩定成長與調整結構的目標，並增加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及帶動人才回流。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儘速推動「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形消化

槽污泥與廚餘共消化試辦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1） 

江惠貞委員就加速推動「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形消化槽污泥與廚餘共消化試辦計畫」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本院環境保護署為推動「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型消化槽污泥與廚餘共消化試辦計畫」，擬訂

「北部地區廚餘厭氧消化試辦計畫遴選及評比須知」，並於 101 年 7 月 10 日函請北部直轄市

、縣（市）環保局提報計畫參與評比。 

二、本院環境保護署已於 101 年 8 月 6 日針對直轄市、北部縣（市）環保局所提建構計畫書召開評

比作業，由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獲選，並於 101 年 9 月 4 日正式核定補助新北市政府 9,762

萬 4,500 元，辦理「北部地區廚餘厭氧消化試辦計畫」案，目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草擬招

標文件中，預計於 10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決標作業。 

三、對於民意溝通協商事宜，本院環境保護署將協助新北市政府加強與八里地區居民溝通化解疑慮

，以利計畫順利執行。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日前台東縣政府重啟美麗灣渡假村環

評，造成嚴重政府與民眾之間衝突，對於環保署長沈世宏表示

美麗灣案環保署「無權介入」說法恐有失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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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8） 

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法）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

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亦明文

規定，主管機關是依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開發行為之層級定之，此規定從民國 83 年 12

月 30 日該法施行至今，主要是希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核發開發計畫的許可時應將環評的審

查結論納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環評審查機關是以核定開發計畫的機關來認定，而不是以

開發規模來認定環評審查機關，從過去的經驗，許多開發規模或爭議並不比美麗灣渡假村小

的開發案，如核定開發計畫之層級是地方政府，亦都是由地方政府完成環評審查，主要是環

評審查機制是由本院環保署或地方政府分別成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其中專家學者委

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並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

避表決。所以，本院環保署或地方政府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如果能秉持資訊公開、公

民參與，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及堅守利益迴避的立場，相信均能辦好環評審查。 

二、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要設置觀光旅館應先向本院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籌設許可，經許可後才能

進行籌設，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21 條規定，觀光旅館之籌設係許可制，且並無強制多大規模一

定要申請為觀光旅館。美麗灣渡假村既然是以一般旅館向臺東縣政府申請許可，依環評法規

定就應該由臺東縣政府審查其提出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另自環評法實施以來，地方政府所

審查的一般旅館開發案如臺中市「午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旅館新建工程」、「臺中市西屯區

惠民段 136 地號旅館、餐館業、零售業及辦公室新建工程」、新竹縣「新埔鎮寶鎮段 201 地

號等 19 筆土地住宅及旅館新建工程」等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其房間數皆較美麗灣渡假村新建

工程房間數為多，其環評審查依環評法規定辦理，可見就制度面而言，並無窒礙之處，就事

實面而言，美麗灣渡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由臺東縣政府審查也不是特例。 

三、美麗灣渡假村屬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審查結論，且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

後因法院判決撤銷審查結論而就法院撤銷理由補正審查。此種補正程序應屬合法且非特例，

以雲林縣林內焚化廠為例，該廠之環評審查結論被行政法院撤銷後，未來如重提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書補正審查前，也無須將已完成之建物先予拆除。又以工廠及觀光旅館為例，如要將

「既有」不是作為工廠或觀光旅館之建築物，申請變更用途為工廠或觀光旅館前亦須先通過

環評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核發其許可，作為此用途。 

四、本案最高行政法院撤銷原經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尚非屬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所規定許可無效之情形，對於未來臺東縣政府核發之相關許可是否撤銷，仍應由臺東縣

政府依據行政程序法及法院判決，另為適法之決定。臺東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再

依法重新受理本案之審查，本院環保署予以尊重，但亦提醒臺東縣政府辦理本案後續之審查

時，應依據最高行政法院撤銷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之判決理由，審慎處理。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 5 月中旬豪雨造成農損問題所提質詢


